
夏日来临， 手表不仅是读取
时间的工具， 更成了女士们手腕
上亮丽的装饰品。 近日， 延庆消
协成功调解一起因手表电池引起
的纠纷， 最终， 商家为消费者刘
女士免费更换电池。

典型案例：
去年12月底， 家住延庆的消

费者刘女士在延庆某商场花了
2000多元购买了某品牌手表一
块， 购买时， 商家销售人员对刘
女士介绍， 手表的性能好， 电池
比较耐用， 最少能用一到两年，
刘女士很高兴。 可谁知， 今年5
月底， 刘女士的手表就不走了，
刘女士赶忙找到商家， 经检测，
原来是刘女士的手表电池没电
了， 需要刘女士另加40元电池钱
更换电池。 刘女士很气愤， 当初
商家承诺说电池能用1到2年， 没
想到半年就没电了， 商家拒绝为
刘女士免费更换。 无奈之下， 刘
女士来到延庆消协进行投诉。 延
庆消协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立刻到商家处进行调解， 经过几
次调解， 商家同意免费为刘女士
换了一块电池， 刘女士对调解结
果表示满意， 并对消协的帮助表
示感谢。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购买手表这类精密产品
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要从正规的商场、 专
卖店购买。 现在手表市场价格相
差很大 ， 手表质量也是参差不
齐， 消费者想要购买一款称心如
意的手表， 最好选择去正规的商
场、 专卖店进行购买， 质量相对
有保障。

第二 ， 要冷静 ， 不要盲从
“跟风”。 仅仅由于一块表 “热门
儿” 就买， 并不等于你买得值。
不论什么时刻总是不断有新的款
式流行起来。 但流行的并不一定
是适合自己的， 应该谨慎选择适
合自己的手表。

第三， 要仔细查看手表的配
置说明。 查看手表配置说明上具
体标注的防水效果 、 注意事项
等， 谨防被商家误导， 且以消费
者人为因素造成为由拒绝保修、
退换货等， 让消费者承担所有损
失。

第四， 要重视售后保障， 留
存相应票据 。 在消费者付款之
前， 要和商家咨询好相应的售后
保障。 并留存好发票和收据， 以
确保在手表出现问题时， 可以及
时获得赔偿。 如果消费者遇到相
关的消费纠纷时， 可以到附近的
工商部门进行维权。

新手表电池半年没电
消协调解帮免费更换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老太楼道内摔伤 养老院担责两成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两 个 拐 杖
公 司 只 能 让 你
享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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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伤住院老板只付医疗费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农民工求助律师取证获工伤赔偿
“住院后花费较大， 老板虽

然同意支付医疗费， 可是我们不
催、 不逼， 他们就不给。” 说话
间， 刘桂兵的眼眶湿润了， “没
办法， 我只得把正在上大学的女
儿叫到北京， 帮着讨说法。”

刘 桂 兵 的 女 儿 叫 刘 晓 乐 。
“我来北京后人生地不熟， 又不
是学法律专业的， 因此， 遇到这
事也只能干着急。” 看到父亲的
案子有了结果 ， 刘晓乐如释重
负， “好在我们找到了致诚公益
的霍律师 ， 经过两个多月的周
旋， 总算有了结果。”

打工不足一月被砸伤
农民工索赔屡屡被拒

刘桂兵今年48岁， 家住贵州
省偏远山村。 近年来， 他妻子患
病 花 光 了 家 中 的 全 部 积 蓄 。
去年， 其女儿刘晓乐考上大学，
成了家里唯一一个有学问的人。
此外， 他还有一个刚满6岁的儿
子。

女儿考上大学， 刘桂兵既高
兴又忧愁， 愁的是交不起女儿的
学费。 思来想去， 他决定跟着老
乡来北京打工。 可是， 到建筑工
地不到一个月， 他就被突然倒塌
的脚手架砸伤。

“医生说 ， 我的腰椎被砸成
压缩性骨折。 眼下要住院， 以后
也可能落下残疾， 干不成体力活
儿了。” 刘桂兵说： “我不敢想
全家人今后该怎么过？”

“父亲发生事故以后 ， 母亲
体弱多病， 无法到医院照顾。 况
且， 家里还有6岁的弟弟需要照
看， 所以， 我只能向学校请假，
来北京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 。”
刘晓乐说。

在照顾父亲时， 刘晓乐听其
他病友说起过工伤赔偿问题， 像
他父亲这样因公司没缴工伤保
险， 公司应赔偿几万元。 可是，
对于怎么赔、 赔多少， 她弄不清
楚， 也不知道该找谁谈赔偿。

在医院， 她只能见到小老板
姜某。 对于她父亲的工伤赔偿一
事， 姜某总是避而不谈。 他所做
的， 只是根据刘晓乐提出的要求
及医院开的单据， 隔三差五送些
医疗费。

一次， 她跟姜某商量， 想一
次性解决其父亲的住院赔偿问
题。 但对方说自己做不了主， 需
要与老板商量， 结果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推辞。

问得多了， 姜某说公司只同
意支付1万元， 理由是刘桂兵的
医疗费都是老板出的， 已经花了
5万多元， 再出1万元的补偿足够
了。

“医生告诉我， 以后的重体
力活肯定干不了了， 需要静养。
因此， 这区区1万元对于腰椎受
伤的家庭经济支柱来说， 无论如
何都不能接受。” 刘桂兵说。 而
公司的态度是 ： “才干几天活
儿， 公司就搭进去几万元， 太赔
本了！”

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女儿求助致诚公益律师
初次调解双方谈判未果

无奈之下， 刘晓乐想到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于是， 她找
到致诚公益的霍薇律师寻求援
助。

面对律师， 在谈起父亲的受
伤经过和自己这一段时间受的委
屈时， 她实在忍不住， 哇的一声

哭了起来 。 一个涉世未深的女
孩， 家庭遭此变故是她万万没想
到的， 而多次找单位协商赔偿，
遭到的都是白眼和无情的拒绝，
使她内心很受打击。

“现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 我就想尽快处理完父亲受伤
的事， 拿到该拿的赔偿。” 然而，
刘晓乐说， 她不知道父亲是经谁
介绍去工地的， 也不知道老板是
谁、 单位名称是什么， 至于每月
多少工资更不清楚。

霍薇打电话问刘桂兵， 他了
解的情况也十分有限， 只知道介
绍人是谁， 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面对这种情况， 律师决定先通过
调查取证， 把案件情况一一搞清
楚。

来到角门地铁站附近的工地
上， 霍薇询问了多位建筑工人，
他们都不知道准确的发包方和承
包方是哪家单位。

接下来， 律师在相关网站查
询了该承建项目， 又在市建委备
案的相关查询系统查到该工地的
建设单位。 掌握了这些材料， 后
来， 霍薇和刘晓乐一同去丰台区
安监局反映情况， 希望相关行政
机关去现场调查， 了解案件的发
包、 承包关系， 以便调解不成走
法律途径解决。

过了一周 ， 安监局告诉她
们， 该工程的劳务分包单位是山
东的公司， 名称是青州鲁兴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向安监局
提供了与刘桂兵的劳动合同， 但
是否系刘桂兵所签， 由于其不在
现场， 无法核实。

霍薇希望安监局能在双方之
间做一个调解， 工作人员对于刘
桂兵的遭遇十分同情， 接受了她
的建议， 答应从中做调解。 经过

多次调解， 对方最终只同意支付
2.5万元 。 该数额与刘桂兵期望
的数额相差较大， 调解无果。

收集证据拟走法律途径
公司服软同意赔偿6.5万

随后， 律师与刘晓乐商量做
两手准备， 一是继续与老板协商
赔偿数额， 二是做好协商不成的
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 着手收集
相关证据， 例如找其父亲的工友
出具证人证言等。

霍薇根据刘桂兵的伤情和可
能 构 成 的 伤 残 级 别 ， 计 算 了
应 当 赔偿的数额 ， 并以该数额
作为与单位协商的基础 。 在公
司 ， 她 见 到 的 正 是 姜 某 。 姜
某说他只帮着带班， 具体赔偿数
额无法做主， 需要与老板协商。

霍薇将刘桂兵的诉求说明
后， 过了两天姜某传话： 公司只
同意出4万元， 原因是医疗费花
了5万多元， 再加上其他的费用，
对刘桂兵的伤公司赔了将近10万
元， 数额已经很高了， 不想再多
支付。

霍薇说， 按照法律规定， 对
于医疗费部分， 基于工伤的前提
下， 本来就应当单位支付， 劳动
者无需承担， 刘桂兵主张的费用
是对于伤残的相关工伤赔偿， 希
望姜某能向公司老板解释清楚，
依法赔偿。

又过了一周， 姜某通知刘晓
乐和律师 ， 公司同意出6.5万元
了结此事。 刘桂兵觉得再耗下去
也不是办法， 同意由女儿和律师
代他与公司签署一次性工伤赔偿
协议。

至此， 这场拖延了半年的工
伤赔偿争议得以解决。

■打工不到一月腰椎被砸骨折
■老板支付医疗费后不愿赔偿

“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旋， 老板愿意赔偿6.5万
元， 我这事儿总算有了个说法。 这多亏了致诚公益
的霍薇律师， 是她帮助调查取证后， 老板才服软。”
6月25日， 刘桂兵见到记者时话语间压力明显减轻
了不少。

由于两个儿子躲在国外， 女
儿秋平又患了癌症 ， 去年6月2
日， 78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张老
太住进了享清福养老院。

去年8月6日， 秋平突然接到
养老院的电话， 说其母摔伤， 已
被送到医院。 她赶到医院后， 医
生告诉她张老太被诊断为左股骨
近端骨折， 住院治疗两周并做了
腰椎椎体成形术， 共支付医疗费
等7万余元， 目前仍未痊愈。

秋平称， 其母住进养老院时
与院方签订 《入住协议书》， 约

定了照顾事项。 如今， 其母受伤
表明养老院未能尽到义务， 于是
将养老院告到法院 ， 索赔医疗
费、 救护费等共计7万余元。

养老院对此不予认可， 称已
经提供相应服务。 张老太入院时
未如实说明她患骨质疏松， 所以
养老院没有失误， 不能对张老太
摔伤一事担责， 因而拒绝赔偿。

经过审理， 法院认定养老院
对张老太摔伤一事承担20%的责
任， 判决其支付医疗费、 护理费
等共计2万余元。

说法：
张老太与养老院签订了 《入

住协议书》， 是双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的表示， 因内容不违法， 故
该协议合法有效， 由此双方形成
了服务合同关系， 养老院应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其服务义务。

根据社会上养老院的一般经
营业态， 其服务对象为生活自理
及健康状况存在一定问题的老
人， 家属不在其身边长期看护，
所以入住老人因自身原因摔伤的
情况在养老院中是具有一定概率

的事件。 从合理分配责任风险角
度， 不能一概要求养老院赔偿。

在本案中， 张老太行动方
便， 有自理能力， 并选择了半自
理的等级服务， 可以在养老院服
务范围外独自进行活动， 其在楼
道内摔伤， 自身应负主要责任。
工作人员在合理范围内对老人造
成危险性的行为有告知、 阻止和
管理的义务， 老人摔伤， 应认定
养老院在履职期间有一定过错。
就双方过错比例， 法院酌定养老
院承担20%、 原告承担80%。


